
天 津 大 学 文 件

天大校远教〔2019〕4 号

关于发布《天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
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及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

第二十七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（国发

〔1981〕89号）、《天津市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

工作管理规定》（津学位〔2010〕5号）等有关规定及要求，结合

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特点，制定了《天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

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，并经天津大学第

107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，现予以下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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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天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

工作实施细则

天津大学

2019年9月25日

（联系人：耿淑华，联系方式：87557593；

联系人：高玉鹏，联系方式：27404726；

联系人：刘淑敏，联系方式：2740443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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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天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
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

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

位授予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、《天津市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

士学位授予工作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结合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的特点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本细则适用于学习形式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、成人高

等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的天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

生。

第三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应当具

备如下条件：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遵守法

纪；通过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政治理论课学习，能够掌握马克思

主义的基本理论，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分析

问题、解决问题，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；

（二）修满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（现代远程教育本

科毕业生修满所在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），课程平均成绩达

到 75.00分及以上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课程平均成绩

达到 70.00分及以上，一般专业平均成绩不含实践课、加考课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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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考课成绩；建筑设计专业、工业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需计算实

践课程成绩，其中建筑设计专业还需参加专业快题考试且成绩合

格），以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达到良及以上（现代远程教育

本科毕业生答辩成绩达到 80.00分及以上），并取得高等学历继

续教育本科毕业证书；

（三）本科在学期间，外语水平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参加天津市教委统一组织的成人本科学士学位外语水平

考试或天津市教委认可的相应级别要求的外国语课程考试且成

绩合格（其中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所通过的学士学位

外语考试应当与本人所选专业考试计划相同，如：考生专业考试

计划中选考英语，学士学位外语考试必须为英语。）；

2.参加全国英语等级考试（PETS）三级及以上等级的笔试且

成绩合格；

3.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（CET）成绩 425分及以上；

4.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（CET）成绩 425分及以上；

5.现代远程教育本科毕业生参加的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

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大学英语 B成绩 90分及以上；或参加学习

中心所在省市组织或认可的成人学士学位英语水平考试且成绩

合格。

（四）参加学校组织的“主干课程”考试且成绩合格（高等教

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除外）。

第四条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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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后，不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：

（一）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或触犯国家法律法规相关

规定的；

（二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免考课程超过全部课程

三分之一（含三分之一）；

（三）结业换发毕业证者；

（四）由于其他原因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为不应授予学

士学位的。

第五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的授予程序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对于学习形式为现代远程教育的本科毕业生：

1.凡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现代远程教育本科毕业生应

在毕业后三个月之内提出申请，提交纸质申请材料；

2.学院根据学生申请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

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进行资格审查，并向学校教务处提出推荐名单，

报送相关申请材料；

3.教务处审核学位申请材料，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；

4.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批准，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

予学士学位。

（二）对于学习形式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成人高等教育的

本科毕业生：

1.凡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成人高等教育应届本科毕业

生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，在毕业后三个月内向所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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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天津市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

请表》，各学院根据本细则规定，向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推荐申请

者名单，院学位评定委员组织相同专业的同行专家逐个审核学士

学位申请人的有关材料，并提出具体意见；

2.各学院将审核通过拟正式推荐的申请学士学位者名单及

相关材料（其中，成人高等教育相关材料包括申请者在学期间的

成绩总表、教学实验完成情况、毕业论文、毕业鉴定，毕业证书

复印件、函授生附省（市）成人学位外语考试成绩单），交远程

与继续教育学院汇总并复审合格后报教务处；

3.教务处审核学位申请材料，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；

4.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批准，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

予学士学位。

第六条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时，要坚

持标准、严格要求、保证质量。如发现学位申请者或有关单位在

申请和审核过程中有营私舞弊、弄虚作假等不良行为者，一经查

实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将严肃处理，撤消其所授予的学士学位。

第七条本细则自 2019年 10月 30日起施行。

天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5 日印发


